


附件：                  2021年上半年博士、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工作进程表
	时 间
	工作内容
	具体工作
	完成者

	3月10日前
	开题结果审核

学位申请
	各学院完成开题结果审核工作；统计申请学位数据；

毕业生在申请学位前需交清全部学费，由学院负责审查。
	教学秘书

毕业生

	3月12日
	公布盲审名单
	研究生院根据教育厅往年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现场抽审情况，确定盲审专业及学生名单。
	研究生院

	4月12日前
	论文定稿

电子版检测
	由学院教学秘书统一使用“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对本学院毕业生的学位论文电子版（pdf格式）进行检测，检测前要求学生提交《学位论文导师推荐书》（电子版）。
	毕业生

指导教师

教学秘书

	4月12日前
	论文评审
	培养单位提交研究生院负责盲审的论文清单电子版、论文电子版（命名方式：“学号.pdf”）、《学位论文导师推荐书》及检测报告首页。
	毕业生

指导教师

教学秘书

研究生院

	5月10日前
	论文评审
	论文送审前，各培养单位向研究生院送交《学位论文评阅人员名单》。
	教学秘书

研究生院

	
	
	组织送审毕业生学位论文：抽查到的论文由研究生院组织盲审;未抽查到的论文由各学院组织盲审。
	研究生院

培养单位

	
	
	汇总学位论文评审结果（即《学位论文评阅结果汇总表》）并报送研究生院。
	教学秘书

	5月31日前
	论文预答辩
	预答辩由所在学位点、学院在正式答辩之前组织进行，专家组成、具体程序等可参照正式答辩相关要求；学位论文至少一周前要送到预答辩专家处。
	毕业生

培养单位

	
	答辩申请
	毕业生在系统中提交答辩申请，教学秘书对有资格答辩的学生进行审核。通过审核的学生方可进入答辩阶段。
	毕业生

教学秘书

研究生院

	
	论文答辩
	由各培养单位组织本单位学位论文的答辩工作。答辩委员会成员表、答辩安排表由答辩委员会秘书在答辩前一周送交研究生院学位办、专业学位办审核，通过审核后方可领取答辩票（每人5张），进行答辩。
	各培养单位

研究生院

	5月31日前
	录入答辩结果

报送答辩情况汇总表
	由教学秘书在系统中录入毕业生的答辩结果，并对答辩结果进行审核。只有答辩结果审核通过，方可进入分会讨论阶段。

由培养单位向研究生院学位办、专业学位办送交培养单位材料5《学位论文答辩情况汇总表》（注：从系统中打印）。
	答辩秘书

教学秘书

	6月10日前
	分会审议授予学位情况


	由各培养单位向相关分会提交答辩材料（个人材料中的《论文答辩决议书》1份、《授予硕士学位审批表》2份）； 

分会秘书在系统里打印相关分会材料，组织召开分会；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并做出是否建议授予学位的决议。
	学位评定分委会

  分会秘书

教学秘书

研究生院


	
	分会初评优秀论文
	由各培养单位向相关分会提交《培养单位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推荐名单》、《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推荐表》（一式两份）、论文及其他相关材料。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召开会议对培养单位推荐论文进行初评，确定上报校学位委员会的优秀论文名单。
	学位评定分委会

培养单位

	6月15日前
	提交分会材料
	分会秘书填写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授予审核报告书》及相关附件，在系统中录入分会表决结果，打印分会结果统计表报送研究生院。
	分会秘书

	
	提交优秀学位论文材料
	由分会向研究生院送交所有优秀学位论文相关材料。
	

	
	提交“学位授予信息”
	毕业生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填写、核对、提交本人学位授予信息。提交成功后打印2份交到教学秘书处。教学秘书留存学院1份，交研究生院1份。
	毕业生

教学秘书

	6月25日前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做出决议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学位授予情况及优秀论文做出决议。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论文修改

论文上传

论文印刷
	毕业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根据答辩委员会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与完善；最终定稿的学位论文（pdf格式电子稿）需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上传，并印刷成册；教学秘书要从系统中下载所有毕业生的毕业论文，留存备案。并上报研究生院1份完整电子版。
	毕业生

培养单位

	6月30日前
	整理学位材料
	校学位会结束后，培养单位需提交材料6《学位授予审批表》（一式二份）到研究生院加盖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公章；《毕业生登记表》（一式二份）须到校办加盖学校公章。相关材料盖章齐全方可入档。
	答辩秘书

教学秘书

研究生院

	
	制作毕业、学位证书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由研究生院统一打印，提前发放到培养单位，学位会结束后，由各培养单位统一到校办盖章。
	研究生院

教学秘书

校办

	
	提交学位论文纸质版
	毕业生向培养单位提交学位论文3本，3本论文分别交送学校档案馆1本、图书馆1本，由学院留存1本，其中博士论文再交研究生院1本。
	毕业生

教学秘书

	
	审核“离校通知单”
	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离校手续或“离校通知单”由培养单位审查存档。
	毕业生

教学秘书




